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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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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

推动屠宰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

改善环境，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级为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

平；Ⅱ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为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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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猪屠宰行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文件中指标体系将清洁生产指标

分成六类，即工艺装备与生产技术指标、资源能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

产生指标、产品特征指标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生猪屠宰工序（不含冷链配送及其他后续深加工过程）的清洁生产评价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3457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236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GB/T 17237 《畜类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43329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 50317 《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HJ 1285 《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HJ 2004 《屠宰与肉类加工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建设指南》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规定》（2024年 11月 25 日经农业农村部第 11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 12月 13日农业农村部令 2024年第 2 号公布 自 2025年 3月 1
日起施行）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年 12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38号公布，

2021年 6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2号第四次修订）

《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10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43329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3.1 清洁生产

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

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生猪屠宰

生猪屠宰是指生产经营的杀猪行为或活动。

3.3 清洁区

猪胴体加工，修整、红脏加工（不包括脾脏），头、蹄、尾加工（脱毛除外），暂存

发货间，分割、分级和计量等场所。

3.4 非清洁区

待宰、致昏、放血、烫毛、脱毛、剥皮和白脏（包括脾脏）加工处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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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隔离间

隔离可疑病猪，观察、检查疫病的场所。

3.6 待宰间

宰前停食、饮水、冲淋和宰前检验的场所。

3.7 急宰间

屠宰病、伤猪的场所。

3.8 屠宰间

自致昏放血到加工成二分体的场所。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取说明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本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根据评价

指标的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

定量指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

标的指标，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定性指标根据国家有

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规范等选取，

用于考核企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相关政策的情况。

4.2 指标基准值及其说明

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

的评价基准。本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

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

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则选用国内典型屠宰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水平

确定 I级基准值、Ⅱ级基准值、Ⅲ级基准值。

在定性评价指标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按“是”
或“否”两种情况来评定。

4.3 指标体系

屠宰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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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猪屠宰企业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生产

工艺

与装

备

0.20

1 屠宰量
①

0.05 >50万头/a >30万头/a >15万头/a

2 生产场所 0.05

满足以下全部要求：配套符合国家规定要

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检验室以

及生猪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活猪、废弃

物、产品及人员出入口分开；车间地面、

墙裙采用不渗水、防滑、易清洗材料，表

面平整无裂纹、无积水，车间内排水流向

应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屠宰间有检验

检疫位置和疑似病猪暂存间；红脏、白脏、

头脚加工间分开设置；车间有防止昆虫鼠

类进入和物理消杀设施；车间下水道口有

地漏、格栅。

满足Ⅰ级基准 90%要求 满足Ⅰ级基准 75%要求

3 消毒设施 0.05

卸载区有车辆清洗、消毒设备；车间入口处、卫生间及车间内适当的地点设

置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 配有适宜温度的洗手设施及消毒设施，有与生产能

力相适应并与车间相接的更衣室、卫生间、淋浴间；运输车辆出入口处应设

置消毒池；生产车间入口及车间内必要处应设置换鞋 ( 穿戴鞋套 ) 设施或

工作鞋靴消毒设施；隔离间、无害化处理车间的门口应设车轮、鞋靴消毒设

施；屠宰、检验过程使用的器具、设备, 如宰杀设备、检验刀具、开胸和开

片刀锯、检疫检验盛放内脏的托盘等，每次使用后，使用 82℃以上的热水

进行清洗消毒。

满足Ⅰ级基准 90%要求

4 生猪存栏和输送 0.20 完善的进出通道系统和分批管理 有效的分批管理

5 设备及自动化 0.10
全自动屠宰线，大部分设备实现自动化，

如自动采血、自动控温烫毛、自动褪毛、

部分自动流水线，配备自动采

血、自动控温烫毛、自动褪毛、

规范的流水线作业，配备自动采

血、自动控温烫毛、自动褪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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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自动定位精确劈半等自动生产设备 4项以

上自动化设备；不使用桥式劈半锯、敞式

生猪烫毛机等淘汰设备及手工屠宰工艺

自动定位精确劈半等自动生产

设备中的 3项以上自动化设

备；不使用桥式劈半锯、敞式

生猪烫毛机等淘汰设备及手工

屠宰工艺

自动定位精确劈半等自动生产设

备中的 2项以上自动化设备；不

使用桥式劈半锯、敞式生猪烫毛

机等淘汰设备及手工屠宰工艺

6 废弃物分类收集贮存 0.10

具备完善的废弃物收集转运系统（如风送

收集系统等），废水及各类固废分类收集、

分类处理，猪毛回收率达到 95%以上，肠

胃内容物回收率达到 80%以上

废水及各类固废大部分能分类

收集、分类处理，猪毛回收率

达到 92%以上，肠胃内容物回

收率达到 75%以上

废水及各类固废大部分有分类收

集、分类处理，猪毛回收率达到

90%以上，肠胃内容物回收率达

到 60%以上

7 致昏工艺 0.10 全自动低压高频三点式致昏或 CO2致昏 手工电致昏

8 劈半系统 0.10

采用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劈半系统，3D扫描

定位后利用高精度电锯或液压刀沿中线自

动劈分。

采用半自动化劈半，胴体悬挂

于轨道，操作员调整位置对准

劈半线，利用气动锯沿脊柱中

线切割，需人工辅助定位。

采用半自动化劈半，胴体悬挂于

轨道，操作员调整位置对准劈半

线，利用固定式电锯沿脊柱中线

切割，需人工辅助定位。

9 皮毛、肠胃内容物输送方式 0.10 采用风送系统输送 采用封闭式螺旋输送系统
采用皮带输送机或密闭料斗车输

送

10 粪便处理 0.05 干法回收利用 进入废水系统处理

11 废水分类收集处理 0.05 分类收集处理 统一集中收集处理

12 生猪检验检疫 0.05

配备相应数量的检疫检验人员，有效实施生猪检验检疫制度，供宰生猪附有

动物检疫证明，对检验检疫不合格及病死猪有符合安全及环保要求的暂存及

无害化处理设施并 100%得到有效处理

有效实施生猪检验检疫制度，供

宰生猪附有动物检疫证明，对检

验检疫不合格及病死猪得到有效

安全的暂存设施及无害化处理，

并有齐全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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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能源

消耗
0.10

13 能源类型 0.50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采用热泵、太阳能等

高效清洁能源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 使用符合政策要求的能源

14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头 0.50 ≤0.5 ≤0.7 ≤0.8

水资

源消

耗

0.10 15 *单位产品取水量 m3/头 1.00 ≤0.5 ≤0.6 ≤0.7

产品

特征
0.05

16 产品开发和质量保证管理 0.40

有质量保证体系，有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

水平的企业标准， 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

认证

有产品检验室，有严于国家标

准，符合客户要求的企业标准，

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有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检验报告

17 产品安全 0.30

有完备的检验检疫制度并有效执行，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和产品召回制度，产品具有完善的检疫证明、

检疫标志，从事肉类直接接触的操作人员,应取得所在区域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后方可上岗,并每年应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

18 包装、标签、标志 0.30 产品包装、标签、标志应符合GB/T 191、GB 12694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资源

综合

利用

指标

0.10

19 废弃物重复利用率 0.20

固废、高浓度废水回用于内部制沼作加热

能源，可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回用作化工

原料、饲料、堆肥等利用率达 80%

可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回用作

化工原料、饲料、堆肥等利用

率达80%

可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回用作化

工原料、饲料、堆肥等利用率达

50%

20 猪血回收率 % 0.15 ≥90 ≥80 ≥70

21 肠胃内容物回收率 % 0.15 ≥90 ≥75 ≥60

22 猪毛回收率 % 0.15 ≥95 ≥92 ≥90

23 油脂回收率 % 0.15 ≥95 ≥85 ≥75

24 废水回收率 % 0.20 ≥35 ≥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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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污染

物产

生与

排放

0.20

25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产生量 m3/头 0.25 ≤0.40 ≤0. 50 ≤0.60

26 单位产品 COD产生量 kg/头 0.15 ≤0.60 ≤0.90 ≤1.20

27 单位产

品COD
排放量

直接排放 g/头 0.15 ≤32 ≤40 ≤48

28 间接排放 g/头 0.15 ≤200 ≤250 ≤300

29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kg/头 0.15 ≤0.02 ≤0.06 ≤0.09

30 单位产

品氨氮

排放量

直接排放 g/头 0.15 ≤6 ≤7.5 ≤9

31 间接排放 g/头 0.15 ≤18 ≤22.5 ≤27

32 单位产品一般固废产生量 kg/头 0.15 ≤4.0 ≤6.0 ≤8.0

温室

气体

排放

0.05 33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kg/头 1.00 ≤1.3 ≤2.1 ≤2.6

清洁

生产

管理

指标

0.20

34 产业政策符合性 0.05
符合当前产业正常，具有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采用国家明

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工艺、装备

35 从业条件符合性 0.05 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

36 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 0.05

有完善的生猪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如实记录生猪进厂（场）时间、生

猪来源、数量、检疫证明号和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运输车辆信息、

查验结果和查验人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3年以上

有生猪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

如实记录生猪进厂（场）时间、

生猪来源、数量、检疫证明号和

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运输车辆信息、查验结果和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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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人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2年
以上

37 检验检疫 0.05
检验要有原始记录，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实验 ( 化验 ) 室应配备满足检验需要的设施设备。委托社

会检验机构承担检测工作的, 该检验机构应具有相应的资质。 委托检测应满足企业日常检验工作的需要。

38 *排污控制 0.15
企业废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废水排放满足 GB13457等要求，废气排放满足 GB14554等要

求，噪声排放满足 GB12348要求；污染物总量符合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经管要求；对污染物进行定期监测

39 *固废处置管理 0.15

固体废弃物处置合理；根据固废种类合理处置，主要固废流向清晰且具有可追溯性，危废处置有完善的处置合

同、联单等文件；在远离车间的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 其设施应采用便于清洗、消毒的材料制作，

结构应严密，能防止虫害进入，并能避免废弃物污染厂区和道路或感染操作人员。车间内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

容器应有清晰、明显标识。

40 无害化处理 0.10
对宰前检疫和同步检疫中发现的病害生猪和生猪产品，应当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处理。

无害化处理的设备配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满足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41 环境污染事故控制 0.10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及污染事故防范措施，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制定有效

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42 环境管理体系 0.10
建立有 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并取得认证，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齐备、有效

有完善环境管理制度，环保管理

文件基本齐全

43 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0.15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近三年清洁生产投

入达年产值 1%以上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近三年

清洁生产投入达年产值 0.5%
以上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44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0.05
产品加工、检验和维护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运行所需要的计量仪器、设施设备应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使用前应进

行校准。

注 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2：生猪重量按 110kg/头计算，平均重量不一样的按系数 1+0.5*（平均重量-110）/110修正；

3：①屠宰量规定：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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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隶属函数。

Y
��

�
��

=
1，xij ∈ ��

0，�ij ∉ ��

（5-1）

式中， xij——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评价指标；

gk——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 g1为 I级水平，g2为Ⅱ级水平，g3为Ⅲ级水平；

Ygk
(xij ) ——二级指标 xij对于级别 gk 的隶属函数。

如公式(5-1) 所示，若指标 xij属于级别 gk，则隶属函数的值为 100，否则为 0。
5.2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Ygk
的得分，如公式（5-2）所示。

Y��
= �=1

� �� �=1
�� ω��� Y��

(���)� （5-1）

式中，��——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ω��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的权

重，其中 �=1
� ��� = 1， �=1

�� ω��� = 1，m 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ni——第 i 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Yg1——等同于 YⅠ，Yg2等同于 YⅡ，Yg3 等同于 YⅢ。

5.3生猪屠宰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定

本体系采用限定性指标评价和指标分级加权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限定性指标达到Ⅲ
级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指标分级加权评价方法，计算行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根据综

合评价指数，确定清洁生产水平等级。对生猪屠宰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

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领先

企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一般企业。根据目前我国生猪屠宰行业的实际情况，

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列于表 2。
5.4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步骤

第一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部

符合要求后，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 YI，

当综合指数得分 YI≥85分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Ⅰ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Ⅰ级
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I＜85分时，则进入第 2步计算。

第二步：将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限定性指标进行对比，全

部符合要求后，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 YII，

当综合指数得分 YII≥85 分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Ⅱ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Ⅱ
级限定性指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II＜85分时，则进入第 3步计算。

新建企业或新建项目不再参与第 3步计算。

第三步：将现有企业相关指标与Ⅲ级限定性指标基准值进行对比，全部符合要求后，

再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Ⅲ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计算综合指数得分，当综合指数得分

YIII=100 分时，可判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为Ⅲ级。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Ⅲ级限定性指标

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 YIII＜100分时，表明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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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猪屠宰企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Ⅰ级（国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同时满足：

——YI≥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I级指标要求。

Ⅱ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同时满足：

——YII≥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II级指标要求。

Ⅲ级（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同时满足：

——YIII≥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III级指标要求。

6 指标核算与数据来源

6.1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6.1.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每屠宰一头合格生猪实际消耗的各类能源实物量与该类能源的当量值折算标准煤系数

的乘积之和。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能耗不计算在内，共用的

辅助工程能耗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如蒸汽、压缩空气等）按比例分摊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统计期内产品生产消耗综合能耗总量除以同期产出的合格生猪数量。

E = �=1
� ��×� ��

�
（6-1）

式中：

E——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kgce/头；

Ei ——统计期屠宰生产活动中消耗的第 i 类能源实物量；

Pi ——第 i 类能源折算标煤系数；

N——统计期屠宰合格生猪量，头。

6.1.2单位产品取水量

每屠宰一头合格生猪消耗的新鲜水量，包括与屠宰过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用新

鲜水量（如主车间、辅助生产设施和厂内附属办公生活设施新鲜用水量，不包括厂内其他

产品生产及深加工、绿化、基建等新鲜用水量）除以统计期屠宰合格生猪量。如果厂内生

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新鲜水量不计算在内，共用的辅助工程新鲜水消耗

量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如蒸汽等）按比例分摊计算，难以分摊的（如办公新

鲜水消耗量则按各自产品产值比例分摊）。其计算公式为：

W = ��
�

（6-2）
式中：

W——单位产品新鲜取水量，m3/t；
Wm——统计期屠宰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新鲜取水量，m3；

N——统计期屠宰合格生猪量，头。

6.1.3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生成的废水量。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

产生的废水量均不计算在内，共用的辅助工程废水产生量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

按比例分摊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Wf = Wm
N

（6-3）

式中：

Wf——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m3/头；

Wm——统计期废水产生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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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统计期屠宰合格生猪量，头。

6.1.4单位产品 COD产生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生成的废水 COD 总量，包括与屠宰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各种外排废水中 COD，不包括作为固废委外处置的废液、蒸汽冷凝水、洁净的冷却水、生

活污水排水的 COD。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产生的废水 COD
均不计算在内，共用的辅助工程废水产生量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按比例分摊计

算。其计算公式为：

� = �m

N
（6-4）

式中：

C——单位产品废水 COD产生量，kg/头；

Cm——统计期废水 COD产生量，kg；
N——统计期合格品产量，头。

6.1.5单位产品 COD排放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生成的废水经厂内处理后排放的 COD总量，包括与屠宰生产

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中 COD，不包括作为固废委外处置的废液、蒸汽冷凝水、

洁净的冷却水、生活污水排水的 COD。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

产生的废水 COD均不计算在内，如废水合并处理，则需从总排放 COD量中按比例扣除。

其计算公式为：

�� = �mp

N
（6-5）

式中：

Cp——单位产品废水 COD排放量，kg/头；

C mp ——统计期屠宰部分废水 COD排放量，kg；
N——统计期合格品产量，头。

6.1.6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生成的废水氨氮总量，包括与屠宰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

种外排废水中氨氮，不包括作为固废委外处置的废液、蒸汽冷凝水、洁净的冷却水、生活

污水排水的氨氮。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产生的废水氨氮均不

计算在内，共用的辅助工程废水产生量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按比例分摊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 = �m
N

（6-6）
式中：

A——单位产品废水氨氮产生量，kg/头；

Am ——统计期废水氨氮产生量，kg；
N——统计期合格品产量，头。

6.1.7单位产品氨氮排放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生成的废水经厂内处理后排放的氨氮总量，包括与屠宰生产有

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废水中氨氮，不包括作为固废委外处置的废液、蒸汽冷凝水、

洁净的冷却水、生活污水排水的氨氮。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

产生的废水氨氮均不计算在内，如废水合并处理，则需从总排放氨氮量中按比例扣除。其

计算公式为：

�� =
���

N
（6-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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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单位产品废水氨氮排放量，kg/头；

A mp ——统计期屠宰部分废水氨氮排放量，kg；
N——统计期合格品产量，头。

6.1.8单位产品一般固废产生量

每头合格生猪屠宰过程产生的一般固废量，包括与屠宰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

不能在企业内重复使用的一般固废。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产

生的固废不计算在内，共用的辅助工程固废产生量按其使用的相应二次能源和物料按比例

分摊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 = �m

N
（6-8）

式中：

G——单位产品一般固废产生量，kg/头；

Gm——统计期一般固废产生量，kg；
N——统计期合格品产量，头。

6.1.9废水回用率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猪屠宰企业对外排废水经自行处理后的回用水量除以排水量

和回用水量之和。如果厂内生产包括其他产品，则其他产品生产装置外排废水和回用水量

均不计算在内。其计算公式为：

Kw = ��

（��+��）
× 100% （6-9）

式中：

Kw ——废水回用率，%；

Vw——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企业对外排废水自行处理后的回用水量，m3；

Vd——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企业的排水量，m3。

6.2数据采集

6.2.1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回用水量、产品产量、能耗及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以月报或考核

周期报表为准。

6.2.2实测

污染物产生的指标通过实测方法取得，具体采样和监测按照 GB 13457等国家标准监测

方法进行。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

考核周期一般不少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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